东北师范大学监考工作须知
1．监考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校园身份识别卡，在考试前10分钟到达考场，与任课教师（或取送试卷教师）交接试卷和《考场学生点名册》，询问本场考试试卷要求（开卷或闭卷）。
2．监考人员要检查清理考场，按考试安排布置考场，拉开单桌排列，考生之间要留有距离。
3．监考人员组织考生入场，指导考生入座，检查核对考生证件（身份证和学生证或校园身份识别卡），并组织考生在《考场学生点名册》上签到。
4．监考人员要求考生将书包、通讯设备、电子设备等个人物品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物品，放在指定位置；并提示考生，考试过程中，除必备的证件和文具外，若发现学生携带以上个人物品或涉及考试内容的物品，无论是否抄袭，一律按考试作弊处理。同时要求考生座列整齐。
5．监考人员考前要宣布《东北师范大学考场规则》，考试中应及时提醒、督促学生遵守考试纪律，对有违规、违纪行为的学生，应按监考程序进行处理。
6．监考人员按考试时间宣布考试开始，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。
7．监考人员要认真负责、忠于职守，在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考场，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项（不得接打电话、玩手机、使用电子设备、阅读书报、相互交谈等）。
8．如有试卷问题，及时联络任课教师（或取送试卷教师）处理和协调相关问题。听力考试时，原则上不得在考场内走动，以免影响考试。
9．考试结束前15分钟，提示考生距离考试结束的时间。

10．考试时间结束时，宣布考试结束，开始收卷。
11．收卷过程中，监考人员要求考生在自己的位置坐好不要动，试卷收齐、清点无误后，方可允许考生离开考场。
12．监考人员要认真填写《监考记录单》，记录考场情况并在《监考记录单》上签字。将试卷、《监考记录单》和《考场学生点名册》交任课教师（或取送试卷教师），由任课教师（或取送试卷教师）交开课单位教务秘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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